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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6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17-037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4 号》”）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履行方式。该议案尚需

提交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概述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先生、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银集团”）于2013年9月12日做出《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主要

内容如下： 

    1、若上市公司在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明鑫煤炭”）后五年内（即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17年 11月 14日，以下简

称“承诺期”）无意出售明鑫煤炭，则承诺人承诺通过以下措施解决与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 

    （1）在承诺期内，若承诺人实际控制的阜康市西沟煤焦有限责任公司能产生

较好的收益且上市公司有意收购时，承诺人承诺将其持有的阜康市西沟煤焦有限

责任公司 51%股权按市场评估价转让给上市公司；否则，承诺人承诺将阜康市西

沟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2）在承诺期内，承诺人将积极完善办理其实际控制的新疆名都矿业有限公

司的相关矿业权证，在上市公司有意收购时，承诺人承诺将新疆名都矿业有限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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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00%股权按市场评估价转让给上市公司；否则，承诺人承诺将新疆名都矿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3）在承诺期内，若上市公司无意收购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新疆永煤沙

尔湖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新疆豫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新疆龙宇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和新疆新世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承诺人

承诺将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2、在承诺期内，若上市公司有意出售所持明鑫煤炭股权，承诺人将支持上

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的各项措施，承诺将无条件督促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江

动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董事在相关表决中投赞成票。 

    3、在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之前，承诺人承诺在煤炭业务上不与上市

公司竞争，包括但不限于不与上市公司竞争煤炭业务客户、将与煤炭资源相关的

商业机会让渡给上市公司等，以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二、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承诺中涉及到的公司除本公司持股的明鑫煤炭外，有采矿许可证的目前

皆处于停产状态，无采矿许可证的公司皆未进行过开采活动。 

    上述有采矿许可证的公司，其煤矿的品种、销售区域与本公司持股的明鑫煤

炭的煤品种、销售区域均存在差异，承诺期内承诺人不存在与本公司有商业利益

冲突的煤炭业务或活动。 

三、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原因 

我国煤炭市场 2013 年后处于低谷运行，煤价大幅下跌，承诺人所控制或持

股的上述企业基本处于亏损或停产阶段，且部分公司的采矿权证手续尚未完善。

虽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国内煤炭市场呈恢复性增长，但承诺人持股的上述煤炭企

业的基本面和经营状况未有实质性改变。鉴于此，公司无意收购承诺人持有的相

关煤炭企业的股权，而承诺人和本公司对外转让相关煤炭企业股权亦一直进展不

顺。原承诺履行方式在承诺期内无法履行完毕，实际操作存在障碍。经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审慎考虑，为实际解决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承诺人决定改变

承诺事项履行方式。 

四、变更后的承诺事项履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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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先生、控股股东东银集团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向本

公司出具承诺函：在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且仍直接或间接持有阜

康市西沟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新疆名都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新疆

永煤沙尔湖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新疆豫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新

疆龙宇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新疆新世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且本公司持有煤炭业务期间，前述公司所拥有的煤矿不会进行开采活动或恢复开

采活动。 

    五、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议

案》，关联董事黄力进先生、崔卓敏女士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所持煤炭资产现状和市场状况而变更承诺履行

方式，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同

意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方式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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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